关于转发《关于核准2018年度苏州市政府
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申请单位

纳税额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建筑业企业：

    为进一步做好2018年度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名录受理审查工作，现将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核准2018年度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申请单位纳税额的通知》（苏预选委办〔2017〕12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各相关企业认真按照通知要求，务必于2017年6月19日9：00至7月7日17:00登录市局预选承包商系统做好资料填报工作，逾期未报纳税额按“零”计算。

附件：关于核准2018年度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申请单位纳税额的通知（苏预选委办〔2017〕1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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